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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未央区医疗保障局
签发人：周芙蓉

未医保建函〔2023〕1号

对区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53号建议的复函

赵拴锁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60周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减免医疗保险费的

建议》(第53号) 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提到我区农村低收入老年人的医保缴费及身体

健康问题，心系困难群众、关注民生的切切于心，拳拳在念，

我们感受很深。收到提案后区医保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并组

织召开相关部门会议，对提案内容进行讨论。因您的建议涉及

居民医保政策的调整，根据会议讨论精神，已将您提出的《关

于60周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减免医疗保险费的建议》提交市医保

局。

根据陕西省医疗保障局、陕西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陕

西省税务局、陕西省民政厅、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陕西省

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陕医保发〔2022〕17号）及《西安市

医疗保障局等六部门转发陕西省医疗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市医保

发〔2022〕97号）等相关文件精神，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对象、标准及参保资助政策规定如下：

一、参保缴费对象及标准

（一）参保缴费对象。农村居民、城镇非就业居民、在校

学生、在统筹区取得居住证（12周岁以下少年儿童，其监护人

具有统筹区户籍或居住证可视同取得居住证）的常住人口、在

内地（大陆）居住且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

民、在内地（大陆）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

（二）财政补助标准。2022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为每

人每年610元。

（三）个人缴费标准。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医保发〔2022〕20号）要求，确定陕西省2022年居民医保个人

参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350元。

（四）部分特殊人员个人缴费标准。军人退出现役当年、

军人退出现役当年随军未就业配偶参加居民医保，参保年度应

届外省毕业回陕大学生参加居民医保，参保年度职工医保断保

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失联人员、未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的享受

参保资助的各类人员、相关部门新认定的下一年度可享受参保

资助的人员等，均按照我省2022年居民医保个人参保缴费标准

缴纳医疗保险费。

二、参保资助政策



（一）特困人员、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给予全额

资助。

（二）低保对象、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

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参保个人

缴费资助260元，个人缴费90元。

（三）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过渡期内按规

定享受参保资助政策，参保个人缴费资助260元，个人缴费90元。

根据您提的建议，未央区医保局会将市医保局反馈情况及

时向您汇报，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将夯实工作责任，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不断加大医保政策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参

保群众政策知晓率，重点关注特殊人员，完善特殊人员参保动

态监测，加强与民政部门的协作，及时做好年度内动态调整身

份人员信息登记台账。落实依法参保要求，做到应参尽参，应

保尽保，应享尽享，让更多医保改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感谢您对医保工作的关心支持！

专此函复。

西安市未央区医疗保障局

2023年4月23日

(联系人：亓聪敏 电话：13379200389 )

抄送： 区人大人事代选工委，区政府办公室，未央宫街道人大工委。




